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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地方标准编制说明

一、编制背景
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印发2025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定项目计划的通知》（京市监发〔2025〕1号）及北京市文物局《关于做好2025 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定项目起草工作的通知》（京文物〔2025〕81号）要求，北京市考古研究院（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）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共同开展《考古工地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技术规范》（标准立项号：20251133）的编制工作。
[bookmark: _Toc23439][bookmark: _Toc1274][bookmark: _Toc7742][bookmark: _Toc30322]二、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，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的关系，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
（一）编制原则及依据
本标准按照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的要求与规定进行编写，制定过程主要遵循以下原则：
安全性与针对性并重：以保障考古作业人员人身安全和文物安全为首要目标，充分考虑考古工地与一般建筑现场在作业目标、作业方法、环境条件和风险特征上的差异，确保标准更贴合考古工作实际需求。
系统性与可操作性：条款涵盖考古作业现场的基本要求、现场安全、消防安全、临时建筑及设施安全、治安防控等方面，确保实施单位可直接依据标准组织开展安全管理工作。
（二）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的关系
本标准是对GB 55024等通用施工安全标准的补充与细化，专门针对考古工地的特殊环境进行拓展；与GB/T 16571、DB11/T 2120在文物保护安全方面保持一致，同时增加了考古作业现场常见施工安全情景（如坑壁支护、有限空间作业）的细化要求。此外，本标准参考了陕西省地方标准《考古工地安全施工规范》和山西省地方标准《考古发掘现场安全设施基本要求》，在结构安排和内容覆盖上保持一致性，并结合北京市特点细化调整。
综上，本文件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及强制性标准无冲突，实施后不会替代或废止现有相关标准，而是形成针对考古工地的专项支撑性规范。
（三）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
目前国内同类标准主要为陕西省地方标准《考古工地安全施工规范》（DB61/T 1724—2023）和山西省地方标准《考古发掘现场安全设施基本要求》（DB14/T 3567—2025）。这两项标准主要聚焦发掘现场的施工安全与设施配置，内容未充分考虑城市考古的复杂环境与多源风险。
本标准在体系结构、内容深度和适用范围上均有所提升，构建了覆盖考古发掘现场基本要求、现场安全、消防安全、临时建筑及设施安全、治安防控的全过程管理体系，兼顾文物安全与人员安全，突出城市考古中的高风险情景防控要求。
[bookmark: _Toc1876][bookmark: _Toc8038]三、主要条款及条款编制依据的说明
（一） 范围
明确适用范围是保障标准适用性与权威性的重要前提。北京市考古工地的作业安全与文物安全同等重要，需在范围中统一界定适用对象与管理范畴，为执行部门、作业单位、监理机构和监管部门提供明确依据。
与建筑施工现场相比，考古工地不仅要满足一般施工安全要求，还需兼顾遗址保护、文物出土安全及特殊作业环境（如墓穴、探沟、地下遗迹）的风险控制。
因此，本文件的适用范围界定为：适用于考古工地安全管理的技术要求。
（二） 术语和定义
为明确标准适用对象，结合北京市考古工作实际，专门对“考古工地”进行界定：“开展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工作的区域、场所”。该术语参考《考古装备及设施配备导则》第2（三）条对考古工地的定义，用于区分一般建设工程施工现场、文物保护单位等概念，突出本标准针对依法开展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活动的现场安全管理这一核心定位。
（三） 基本要求
4.3 本条规定考古工地应至少配备1名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。考古发掘多为露天、深基坑、有限空间等较高风险作业，人员构成复杂，若缺少明确的专（兼）职安全管理人员，易出现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、隐患排查不及时、应急处置不专业等问题。通过明确配备要求，推动考古单位建立稳定的安全管理力量，强化日常巡查、教育培训和现场管控，确保各项安全制度和技术措施落地执行，降低事故发生率。
4.6 本条规定考古项目各参与单位应签订责任协议，明确考古单位与建设（施工）单位、第三方施工服务单位的安全职责和管理边界。考古项目参与主体多、交叉作业频繁，若不通过书面协议细化和划分安全责任，易出现管理真空、责任不清、相互推诿等问题，增加现场安全风险。将各方安全职责前置到协议中，可为施工组织、隐患排查、费用投入和事故处理提供依据，强化建设单位的法定主体责任和各参与方的协同管理，降低联合施工条件下的安全风险。
（四） 现场安全
5.1 考古作业多在露天、基坑等环境中进行，受地下水、雨水和周边水体影响较大，若不及时控水、排水，易引发坑壁失稳、滑塌甚至人员淹溺等事故。依据GB 55034-2022《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》3.14.1条“当场地内开挖的槽、坑、沟、池等积水深度超过0.5m时，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”的要求，本条规定对存在渗漏水风险的作业区必须采取防水、排水、降水、堵水及截水等措施，当水深超过0.5m时必须设置安全防护措施，保障作业人员人身安全和发掘区、文物本体的安全稳定。
5.2 考古工地多涉及深基坑、墓穴等高风险作业，土体结构复杂，受扰动、雨水及施工荷载影响易发生坍塌，造成人员伤亡和文物损毁。发掘深度超过2 m后坑壁稳定性受土体扰动、地下水、降雨及堆载等影响显著增大，本条规定当发掘深度超过2m，或发掘对象、坑壁、隔梁、关键柱等存在失稳风险时，应立即开展评估，并采取扩大开口、支护加固、揭顶法、放坡、预留台阶或拆除等控制措施，规范失稳风险处置流程，指导选用合理的加固与拆除措施，降低坍塌事故发生率，保障发掘人员和发掘对象安全。
5.4 随着发掘深度的增加，开挖单元间隔距离应当适当加大，《田野考古工作规程》规定：探方发掘过程中要保留东边和北边各1米宽的隔梁，因此根据考古施工现场的实际操作经验规定发掘深度不超过5m的探方之间隔梁宽度应为1m及以上；发掘深度超过5m的探方之间隔梁宽度应为2m及以上，这样有利于增强隔梁稳定性、保障人员通行与施工安全。
5.5 发掘作业人员出入探方，频繁上下搬运工具、样品、文物周转箱等，为保障探方作业人员安全、便捷地上下通行应在探方里设置上下坡道或爬梯，不仅可以避免人员攀爬坑壁造成滑跌坠落等伤害，同时可以减少对坑壁的踩踏扰动，降低坍塌风险；在发生险情或人员受伤时，也可作为紧急疏散和救援的通道，提升现场安全管理与应急处置能力。JGJ 59-2011《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》第3.11.3.6规定“基坑内应设置供施工人员上下的专用梯道。梯道的宽度不应小于 1m”，《田野考古工作规程》的附录一（三）1条规定：探沟深度超过2米，需留出便于出土的台阶，台阶宽度不窄于1米。“不少于2个出口”可避免单向受阻带来的滞留风险；双通道冗余和更宽净空能确保高峰作业时的通行与紧急撤离效率。本条据此规定“探方内应设置上下坡道或爬梯，宽度不应小于1m，数量不宜少于2个。”
5.6 考古现场的堆土位置和距离直接影响边坡稳定和作业通行，堆土过近或随意堆放会增加坑壁附加荷载、阻碍人员与设备进出，遇降雨、渗水等工况时，极易诱发滑塌、滚落伤人等事故。依据JGJ 311-2013《建筑深基坑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》11.2.2 条“基坑周边使用荷载不应超过设计限值，基坑周边1.5m范围内不得堆载，3m以内限制堆载，坑边严禁重型车辆通行；当设计已考虑堆载时，必须按设计要求执行，严禁超载”，DB 11/T 1974-2022《既有居住区综合管廊工程施工技术规程》5.2.2条“基坑顶部周围2m范围内，严禁堆放弃土及建筑材料等；2m范围以外堆载不应超过设计荷载值”的要求，本条规定的堆土距离与陕西省地方标准DB 61/T 1724-2023《考古工地安全施工规范》的第6.4条保持一致：“发掘产生的堆土距探方、探沟边缘的距离应不小于其深度且大于2m”。通过明确堆土布置方向和安全距离，规范现场土方管理，降低边坡失稳和堆土滑落风险。
5.9 考古工地多为露天野外、基坑和有限空间墓穴等作业环境，存在坠落、坍塌、物体打击、有害物质接触等危险，若缺乏相应防护或佩戴不规范，易造成人身伤害。户外作业可能面临地面泥泞、湿滑的情况，野外工作（特别是田野调查）中常出现打滑崴脚、扭伤等问题；夏季作业需防范中暑，服装应满足防暑排汗要求。因此，本条规定应按照GB 39800.1的要求为考古从业人员配备必要的个体防护装备，包括安全帽、防护鞋、防护手套、防坠落装置等。通过统一配置和规范使用考古专用个体防护装备，降低作业人员受伤概率。
5.10 考古工地环境复杂、人员构成多样，若缺乏规范的标志，易导致人员误入危险区域、疏散方向不清或延误事故扑救。本条规定考古工地应按照GB 2894 设置安全标志，并按照GB 13495.1设置消防安全标志，在出入口、危险区域、疏散通道及消防设施位置进行统一、醒目标识。采用现行国家标准的安全标志和消防安全标志，可直观提示风险与消防信息，提高现场自我警示和应急处置能力，降低人身伤害和事故风险。
5.11 与工业有限空间相比，考古中的有限空间多为古代人工构筑物或自然形成的封闭空间，结构稳定性差、气体环境不明，且作业人员常需长时间停留并进行精细操作，对通风检测、防护装备和监护制度的要求更高。如果考古现场的墓穴、水井、地下洞室、窄小探沟等存在空气不流通的情况或有缺氧、有毒有害气体的风险，必须按照 GB 46768的要求严格执行有限空间的作业程序和监护制度，相关人员应经有限空间作业专题安全培训，考核合格、取得相应资格后，方可上岗作业，防止中毒、窒息及爆炸事故发生。该要求区别于普通建筑施工，增加了文物发掘特有的环境风险控制内容。
5.12 本条规定考古工地危险化学品的使用、储存与管理应符合DB 11/T 1322.2的相关要求。部分野外考古工地（如箭扣长城考古工地）为保障照明、取暖和施工用电，会使用发电机并存放汽油、柴油等易燃液体，若管理不规范、随意堆放或混放，极易引发火灾等事故。将考古工地零星、分散的危险化学品纳入统一安全管理体系，落实专人保管、分类分区存放、限量使用和台账登记等措施，降低事故和环境污染风险。
（五） 消防安全
6.2 考古工地若缺乏实战化演练和预案动态更新，在坍塌、火灾、中毒等突发事件中易出现响应迟缓、处置混乱的情况。通过常态化、闭环式的应急演练，可检验预案的可行性，提升现场自救互救和协同处置能力。因此，参照GB/T 16571-2012《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范系统要求》5.3.4条的要求，本条规定考古工地应根据实际情况编制应急预案，并按照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演练，每季度至少开展1次；同时根据演练中发现的问题，及时修订完善预案并落实整改措施。
6.4 考古工地在设施搭建、设备维修等过程中，存在焊接、切割、明火加热等动火作业场景。考古工地动火作业的火灾风险较高，若审批不严、监护不到位或器材配置不足，极易引发火灾事故，造成文物和人员重大损失。本条依据GB/T 50720—2025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标准》第6.3.1.8条规定考古工地因设施搭建、设备维修等进行动火作业时，应按GB/T 50720的要求履行动火审批手续，并指定专人监护，配备相应消防器材，作业结束后监护人员至少在现场监护30分钟。
（六） 临时建筑及设施安全
7.2-7.3 这两条规定考古工地临时建筑及设施的避雷装置设计施工应符合GB 50057要求，临时用电应符合GB 55034和JGJ 46等现行规范要求。考古工地多处于野外空旷或高差地带，雷击风险和临时用电风险突出，且现场常用发电机、临时配电箱、电缆线等设备，若不按规范设计和施工，容易引发雷击伤害、触电和火灾等事故。
（七） 治安防控
8.1 考古工地内文物分布不均，被侵害风险存在差异，因此将防护区域分为重点防护区域和一般防护区域，并对重点部位和一般部位提出差异化防护要求。若不区分重点与一般区域、部位，既难以突出对出土文物集中区、文物库房等重点目标的保护，又会造成资源浪费。通过分区、分部位提出针对性要求，按照重要程度和风险水平配置人防、物防、技防措施，可整体提升考古工地的文物安全保障能力。
8.3 本条规定了考古工地的实体安全防范要求：
8.3.2 城市道路周边人流、车流密集，若围挡高度不足或强度不够，易被翻越、破坏，或导致人员靠近发掘区观望、逗留，增加坠落、坍塌及文物被侵害风险。依据《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》JGJ 59-2011第3.2.3条“市区主要路段围挡高度不应低于2.5m，一般路段不应低于1.8m；应实行封闭管理并设置硬质围挡”的要求，本条规定考古发掘工地周界应设置围挡，并分别对市区主要路段和一般路段的围挡高度提出最低要求，提升周界的实体阻隔能力；对于调查、勘探类工地，则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设置围挡。
8.4 本条规定了考古工地的技术安全防范要求：
8.4.2 本款规定周界入侵探测装置应与视频安防监控、辅助照明及声光警示装置联动，声光警示装置声压不小于100dB（A），报警应持续至操作员确认后方可解除。若考古工地的不同安防电子系统各自独立、报警信号不明显，易出现报警无人察觉的情况。通过联动设计和足够的声压强度，确保异常情况发生时能同步触发照明、录像和警示，方便值守人员快速定位并处置警情，降低漏报、迟报风险。
8.4.3 重要探方（沟）、墓葬现场、出土遗物运输通道、文物库房以及对外开放的考古工地等，是文物集中和人员活动密集区域，也是盗窃、破坏的高风险目标，若安防系统布置随意，易出现监控盲区、防范措施错配等问题。因此，本条规定应按GB/T 16571和DB11/T 2120的要求，合理配置摄像机、入侵探测、门禁等设施，实现重点部位安全防范的系统化、规范化。
[bookmark: _Toc23703][bookmark: _Toc27592]四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
本文件不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相关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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